
关于《海曙区房屋征迁安置房票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和制定的必要性

为进一步完善拓宽海曙区房屋征迁安置渠道，及时满足

被征迁家庭的安居需求，优化房地产供需结构，促进我区房

地产平稳健康发展。

因此，制定《海曙区房屋征迁安置房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不仅是上级政策

要求，也是现实工作的需要。为进一步深化国有土地房屋拆

迁安置、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工作，完善征迁安置管理机

制，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、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

务中心研究起草了《实施办法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实施办法》的起草过程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

服务中心、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自 2022 年 4 月开

始着手初稿起草工作，多次深入镇乡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调

研，结合海曙辖区实际，形成《实施办法》初稿，并于 2022

年 5 月 26 日向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，在采纳有关单位反馈

的修改意见基础上，经反复研究，形成该征求意见稿。

（二）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。1.《宁波市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248 号），2019 年 8 月



19 日印发。2.《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》（宁

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1 号），2006 年 6 月

2 日印发。3.《宁波市市区房屋征迁安置房票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.适用范围。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的征迁项目：（1）海曙

区行政区域内列入年度征收拆迁实施计划的国有和集体土

地上的住宅征迁项目。（2）国有土地上老旧房，以单幢房屋

为单位，在单幢房屋所有被收购人 100%签约为生效条件，启

动房票安置；若未达到 100%签约，则该幢房屋收购不生效，

房票安置终止。（3）已列入城中村改造 5 年规划但未列入年

度计划的自然村或行政村，初步意愿征询达 100%的，由村、

镇（乡）街道两级申请后研究确定。协议签订达 100%的安置

协议生效。

2.购买住宅。房票记载人持房票可以在海曙区范围内购

买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。（1）购买商品房。房票可以用于支

付商品住宅购房款（含首付款）。房票的支付价格包括票面

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上购房奖励。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

拒绝符合购房条件的房票记载人以房票方式结算房款。（2）

购买二手房。房票还可以用于结算二手住宅购房款(含首付

款)。房票的支付价格包括票面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上

购房奖励。买卖双方可以自愿协商确定。房票记载人、售房



人应当在房票出具部门办理房票更名手续。

3.购房奖励。主要包括购房奖励和税收优惠。（1）购房

奖励。房票记载人在海曙区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房屋及政府

建设的安置房的，另给予房屋评估价值 6%的购房奖励。本项

奖励适用条件为，房票记载人购买海曙区内住宅总金额达

到：房票票面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上购房奖励总金额的

90%(不含)以上。购买上述房屋总金额未达到本条规定比例

的，按照实际已购房屋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同比例支付本项

奖励金额。（2）税收优惠。被征收（或拆迁、收购）人持房

票购买住宅的，可以凭征收（或拆迁、收购）安置协议享受

有关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；房票受让人不能享受征收（或拆

迁、收购）安置相关税收减免政策。


